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公司涉及诉讼 

之专项核查意见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硕股份”）拟发行股份购买华创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

务顾问”）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基金”）起诉华创证券一事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有关情况 

华创证券于 2016年 7 月 18日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及民事

起诉状等资料，根据民事起诉状，华创证券作为主承销商承办了厦门圣达威服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达威”）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由于圣达威无

法按期偿还债务，该债券投资人华夏基金要求华创证券就圣达威违约事项承担赔

偿责任，诉讼请求金额合计 3,588.405 万元。 

经查验，上述涉及的华创证券承办的圣达威私募债项目有关事宜已在本次重

组过程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华创证券在圣达威私募债项目中的履职情况 

根据华创证券提供的尽职调查底稿、内核文件及其陈述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

对华创证券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组成员访谈，华创证券在尽职

调查期间按照《证券公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指引》（以下简称

“《尽调指引》”）的要求，实施了如下调查程序：访谈圣达威管理层，查阅企业

相关资料，参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其他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查询网上公开信息及政府部门的档案登记资料。在尽职调查过程中，



华创证券按照《尽调指引》的要求开展工作，并合理利用了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

专业意见且主动与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了沟通。在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华创证券

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并履行了内核程序。 

2015 年 1 月，根据有关举报，贵州证监局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华创证券承

销圣达威中小企业私募债项目进行了专项核查；2015 年 2 月，深交所向华创证

券发出问询函，华创证券亦按要求进行了自查及回复；2015 年 4 月，中国证券

业协会对华创证券进行现场检查；2016 年 5 月，华创证券按照上交所要求，就

此事项向其提交了《关于厦门圣达威服饰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

目情况说明》。 

经检索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深交所、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网站

及百度搜索引擎有关结果及根据华创证券的书面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华创证券不存在因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受到监管部门处罚或被

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 

三、关于圣达威及其法定代表人等相关人员涉及的刑事事项 

华创证券在发现圣达威和相关投资管理机构的人员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线

索后，已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贵阳市公安局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立

案决定书》，圣达威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根据华创证券书面说明，2015 年 6

月，圣达威法定代表人章爱民等人已被批准逮捕。目前，此案仍在刑事司法程序

过程中。 

四、该诉讼事项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障碍 

根据经审计的华创证券财务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华创证券总资

产为 2,335,070.55 万元，净资产为 356,668.07 万元。2015 年度，华创证券营业收

入为 237,456.79 万元，利润总额为 95,029.47 万元。 

根据上述数据及华创证券确认，上述诉讼标的金额 3,588.405 万元占华创证

券资产总额及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比例均较小，且中海信达担保有限

公司已为圣达威本期私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故



上述诉讼标的金额对华创证券的财务状况及未来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

构成本次重组的障碍。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创证券不存在因圣达威 2013 年中小企业

私募债券项目而受到监管部门处罚或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华创证券承办圣达

威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项目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重大影响；上述诉讼标的

金额对华创证券的财务状况及未来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本次重组

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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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18 日 

 

 

 


